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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 利 县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 
 

 
平政办字〔2017〕113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开展规范行政裁量权工作情况的通报 

 
根据市政府办公室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的意见》要

求，我县印发了《平利县开展规范行政裁量权工作方案的通知》

（平政办发〔2017〕99号），现将我县开展规范行政裁量权工作

情况通报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情况 

全县以 22个行政执法部门为主，以规范行政执法裁量权为

重点内容，对照部门权责清单，认真梳理，制定、完善行政裁量

权 1887项，其中执行省定基准 699 项，基本消除了基准制定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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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，并对基准中存在的部分操作性不强，量化细化不够、不科学

合理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完善。县政府法制办牵头，按照法

无授权不可为，法定职责必须为的原则，完成了行政裁量权基准

的审查备案工作。 

二、具体做法 

（一）健全机构，加强领导。县政府成立由常务副县长任组

长、县法制办、编委办、监察局负责人任副组长，各行政执法部

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县规范行政裁量权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全县规

范行政裁量权工作的组织协调、监督检查等，确保此项工作取得

实效。 

（二）制定方案，明确目标。及时印发了《平利县开展规范

行政裁量权工作方案》，明确了规范行政量权工作目标、范围、

任务和实施步骤，要求全县行政执法部门严格按照方案要求的内

容、时间节点，认真开展规范行政裁量权工作。行政裁量权工作

已纳入依法行政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内容。 

（三）对照权责清单，完善基准制度。各部门按照合法裁量、

合理裁量、高效裁量的原则，依照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，进一步

厘清各项行政权力，对未制定裁量基准的，及时、科学地制定基

准；对已经执行的行政裁量基准，进一步完善修订，并在具体的

执法中规范使用，涉及行政裁量权使用的，必须载明适用情况；

对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已经制定基准的，政府法制部门进行统一备

案、登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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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存在的问题 

（一）认识不到位。个别行政执法单位没有认识到规范行政

裁量权工作的重要性，基本知识掌握不准确，对制定和实施裁量

权基准时发现的问题，没有认真分析总结。部分行政执法部门制

定基准后，培训学习不到位，执法人员具体执法操作中存在误差。 

（二）工作开展不平衡。各执法部门之间工作开展极不平衡。

有的部门在做好基础性工作的同时，开始对落实行政处罚自由裁

量权工作进行研究和探索，实施说理式行政处罚模式。有的部门

至今尚未开展工作，有的虽已开展，但工作不够深入、不够细致，

有应付检查的现象。 

（三）配套制度不健全。按要求各部门除了要在执法文书中

体现自由裁量内容外，还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处罚程序，行政处罚

自由裁量审核制度，行政处罚告知、回避、听证制度以及责任追

究等一系列的配套制度，以保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落

到实处。但抽查发现，配套制度不健全的问题普遍存在。 

（四）基准执行力度不够。个别部门虽然已制定完善行政处

罚裁量基准制度，但在执法实践中仍按个人经验，自由裁量空间

仍很大，执行基准不严格。受委托乡镇执法人员力量薄弱，未取

得执法证件，培训不足，法律知识、执法经验缺乏，导致裁量基

准在基层执法过程中执行不到位。 

四、下一步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宣传培训。进一步加强宣传力度，提高行政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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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规范行政裁量权工作重要性的认识，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培训，

强化对行政裁量基准的学习应用，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，切实防

止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乱用、滥用，全面规范行政执法行为。 

(二)完善裁量基准。继续推进行政裁量基准的修订完善工

作，进一步增强行政裁量基准制定的科学性、可操作性，做到规

范合理、切合实际。 

(三)强化执法监督。严格执法监督制度，强化监督措施，通

过案卷评查、执法监督检查等方式，强化行政执法责任追究，不

断规范行政执法活动中的裁量权的应用。 

 

附件：各行政执法部门行政裁量权基准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1 月 1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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